商丘睿控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合同编号：
买受人：商丘睿控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5年7月12日
[bookmark: OLE_LINK2]出卖人：锦州科润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买卖双方经过协商，确认根据下列条款订立合同，以资共同遵照执行。
第1条 标的、数量、价款、周期包括：
	序号
	物料编码
	物料名称
	[bookmark: _GoBack]规格型号
	品牌
	单位
	数量
	价款（元）
	备注

	
	
	
	
	
	
	
	单价
	总价
	

	1
	LHT175L-04-01
	镀膜摆片
	镀膜摆片
	科润
	个
	500
	280.00
	140,000.00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壹拾肆万元整（含3%增值税发票）                        小写：￥140,000.00                            



第2条 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
(1) 按附件技术要求验收或按石英挠性加速度计表头配合该产品进行检测验收。
(2) 如产品质量出现不合格，供方10个工作日内负责调换，不加其他费用（罚款）；如供方超过10个工作日内调换，每延期1个工作日，应支付对应货款2%的违约金；
(3) 超过15个工作日未供货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返还已收到的全部货款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货款总额的30%。
(4) 交货超出限定日期每超期1天，照该部分货款价值的3%扣款。
第3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提供与回收：符合GB/15646-1995包装标准，包装物不回收。
第4条 交付日期、地点和费用：
(1) 2025年6月30日前到买受人指定收货地点（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金桥路南京路交叉口向北500米路西商丘睿控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收货人：温亚辉，电话：13703708807）交付标的物。逾期交货的，出卖人应每日向买受人支付合同标的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由出卖人选择正规的运输公司并负责运输及保险费用。
第5条 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
(1) 需方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款，银行/承兑汇票；
(2) 合同签订后具体付款时间如下：于2025年6月30日交付产品后付100%货款；即支付：（大写）壹拾肆万元整（小写：¥140,000.00元）；
第6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在甲方使用摆片过程中如造成损坏（非人为损坏），乙方最多承担5%相应采购比例的损耗。
第7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8条 保密事项：本合同标的物相关技术、资料、价格等信息属买卖双方的商业秘密，未经对方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提供或者转让。若经发现被违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金。
第9条 供方对标的物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产品自需方验收合格后一年内出现质量问题有权要求供方免费更换或退货。标的物质保期为12个月。
第10条 知识产权：出卖人应保证买受人在使用本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侵犯其知识产权、商标权的起诉。买受人不对出卖人提供的货物的商标、专利是否侵犯他人的权利负责，如因出卖人提供货物引发争议或违法导致买方受损的，出卖人应赔偿。出卖人应保证提供货物的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归出卖人所有，对于非出卖人所有知识产权的货物，出卖人有义务提供给买方正规渠道证明。
	买受人
买受人(章)：商丘睿控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码：91411403MA40Q8P4XY
单位地址：商丘市睢阳区金桥路与南京路交叉口
向北500米路西
法定代表人：冯奕森
委托代理人：王梦
电话：18621270515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
银行账号：1716020409200217167
税号：91411403MA40Q8P4XY

	出卖人
出卖人(章)：锦州科润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码：91210725MA0XR1M82W
住所：辽宁省锦州市北镇街道办事处万紫山社区育才路4-3-3-30号
法定代表人：张凯龙   
委托代理人：刘沙沙
电话：13126860090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锦州凌河支行
银行账号：21050167080100000113
税号：91210725MA0XR1M82W


第11条 其他约定事项：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一式两份，买受人、出卖人双方各执一份，电子合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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